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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实施规则

1 适用范围

1.1 本规则用于规范启智信认证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 QZX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开展的

环境管理体系（以下简称: EMS）认证活动。

1.2 本规则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》、《认证机构管理办法》和《国家认监

委关于加强认证规则管理的公告》(2025 年第 9 号) 等法律法规，结合相关技术标准制

定，对 EMS 认证实施过程作出具体规定，是 QZX 实施 EMS 认证的程序与管理的基本要

求，是 QZX 从事 EMS 认证活动的基本依据。

2 认证依据

GB/T 24001-2016/ISO 14001:2015《环境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》

3 对认证机构的基本要求

3.1 获得国家认监委批准、取得环境管理体系认证领域资质。

3.2 内部管理和认证活动符合 GB/T 27021.1/ISO/IEC 17021-1《合格评定 管理体系审

核认证机构要求第 1 部分：要求》和 GB/T 27021.2/ISO/IEC 17021-2《合格评定 管理

体系审核认证机构要求 第 2 部分：环境管理体系审核与认证能力要求》，确保持续满足

开展 EMS 认证的基本要求。

3.3 应建立风险防范机制，对从事 EMS 认证活动可能引发的风险和责任采取合理有效措

施。对 EMS 认证活动引发的风险进行评估，对引发的责任做出充分安排（如保险或储备

金）。

3.4 建立认证人员管理制度，明确认证人员的能力准则、选择条件、聘用和评价程序，

以及能力提升机制。确保从事 EMS 认证的人员持续具备相应职业素养和能力。

3.5 在拟开展的 EMS 认证业务范围（认证业务范围分类见附件 1 表 A1），具备 EMS 专

业领域审核员。QZX 应结合认证业务范围识别相关专业的学历和专业技术工作经历。

3.6 应对认证活动的公正性负责，不允许商业、财务或其他压力损害公正性。如：不得

将申请认证的组织（以下简称“认证委托人”）是否获得认证与参与认证审核的审核员及

其他人员的薪酬挂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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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7 应对认证活动中所知悉的国家秘密、商业秘密负有保密义务，与认证人员签订保密

协议，确保认证活动中所获得的信息在未经认证委托人书面同意的情况下，不向第三方透

漏，认证行政监管有要求的除外。

3.8 应对 EMS 认证活动的真实性、有效性负责，加强认证人员的管理及素质、能力提升，

合理安排审核员的工作量。

3.9 不得委派未取得国家认监委确定的认证人员注册机构批准的 EMS 审核员注册资格的

人员开展 EMS 认证审核活动。

3.10 不得以“认证证书在国家认监委网站可查”或近似表述进行广告宣传。

4 对认证人员的要求

4.1 认证人员应当遵守认证认可相关法律法规、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，具有从

事认证工作的基本职业操守，对认证活动及其结果的真实性承担相应责任。

4.2 审核员应取得国家认监委确定的认证人员注册机构批准的 EMS 审核员注册资格。

4.3 不得发生影响认证公正性的行为，应主动告知 QZX 他们所了解的任何可能使本人或

QZX 陷入利益冲突的情况。因认证人员未履行告知义务而导致非公正性认证结果的，认证

人员应当负有连带责任（如承担因此造成的经济损失）。

4.4 按要求接受人员注册/保持注册所要求的继续教育培训，以及机构要求的能力（包括

知识和技能）提升活动，以持续具备从事 EMS 认证工作相适宜的能力。

注：本文件内容受到机构版权保护，未经恰当的授权禁止复制，如需查阅全文，

请通过电话 0551-62303595 或邮箱 qizhixinrz@126.com 获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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